
证券代码：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1-020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签订委托经营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4 月 2 日，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瑞泽”

或“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签

订委托经营协议的议案》。现将本次协议签订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4 月 2 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瑞泽双林建材”）分别与三亚碧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海实业”）

签署了《委托经营协议》，约定公司拟将陵水瑞泽沥青环保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陵水沥青公司”）经营权委托给碧海实业；瑞泽双林建材拟将其子公司

三亚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以及其海棠湾分公司经营权（即海棠湾搅拌站经营

权）、陵水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以及其陵水分公司经营权（即陵水搅拌站经营

权）委托给碧海实业。委托经营期限为 1 年，即自 2021 年 4 月 2 日起至 2022

年 4 月 1 日止。其中：委托经营陵水沥青公司期间，公司应得的固定收益为 100

万元/年；委托经营海棠湾搅拌站经营权期间，瑞泽双林建材应得的固定收益为

600 万元/年；委托经营陵水搅拌站经营权期间，瑞泽双林建材应得的固定收益为

400 万元/年。 

（二）本次交易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上述委托经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委托经营事项所涉

及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http://www.gucheng.com/special/jiaoyi/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三亚碧海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X3DK7M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区林旺223国道三灶村 

法定代表人：张军 

注册资本：2,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03月23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筑智能化工程施

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一般项目：水泥制品销售；水泥制品制造；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

销售；废旧沥青再生技术研发；停车场服务；建筑材料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装卸搬运；石油制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尚纯夷持有其68%的股权、胡国勋持有其15%的股权、张军持有

其5%的股权、卢宏持有其5%的股权、潘超持有其3%的股权、钱仕勇持有其2%

的股权、禄健持有其1%的股权、林卿竹持有其1%的股权。 

2、经查询，本次交易对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瑞泽

双林建材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委托经营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陵水瑞泽沥青环保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34MA5RHCBU19  

注册地址：海南省陵水县椰林镇北斗东路响水桥044号 

法定代表人：陈宏哲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05月26日 

经营范围：沥青混凝土预拌、运输、销售，路面工程摊铺，摊铺设备租赁，

租赁沥青拌合站及辅助设备，施工总承包，碎石、机制砂加工及销售，技术咨询

服务。（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陵水沥青公司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陵水沥青公司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二）三亚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TM6J85D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区林旺223国道三灶村 

法定代表人：陈宏哲 

注册资金：2,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08月11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

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砌块制造；非金

属矿及制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三亚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三亚瑞泽

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陵水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M7C75C  

注册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解放路66号 

法定代表人：陈宏哲 

注册资金：2,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08月11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

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砌块制造；非金

属矿及制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陵水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陵水瑞泽

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陵水分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34MA5T1H3R4X  

营业场所：海南省陵水县新村镇长城乡曲港坡（原陵水县国营选矿厂） 

负责人：陈宏哲 

成立日期：2017年09月20日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销售、混凝土、混凝土制品生产与销售，水泥生产与销

售，道路货物运输，交通运输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2、瑞泽双林建材陵水分公司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五）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海棠湾分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MA5T1DT329  

营业场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林旺223国道三灶村杨琳自建房一楼（仅作

办公场所使用） 

负责人：陈宏哲 

成立日期：2017年09月13日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销售、混凝土、混凝土制品生产与销售，水泥生产与销

售，道路货物运输，交通运输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2、瑞泽双林建材海棠湾分公司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委托经营陵水沥青公司的主要内容 

委托方（甲方）：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三亚碧海实业有限公司 

委托经营对像：陵水沥青公司经营权 

（一）委托经营 

1、委托经营期限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项下的委托经营期限为 1 年，即自 2021 年 4

月 2 日起至 2022 年 4 月 1 日止。 

2、委托经营内容 

（1）在委托经营期限内，由乙方运营、维护陵水沥青公司，未经甲方书面

同意，乙方不得委托其他第三方负责陵水沥青公司的运营和维护。 

（2）甲方依据本协议享有陵水沥青公司的固定收益。 

（3）乙方根据本协议向甲方收取受托经营陵水沥青公司的管理费。 

（4）陵水沥青公司经营权委托给乙方之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享有或承担

（即2021年4月2日之前），乙方受托管理经营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全部由乙方享

有、承担。 

（5）陵水沥青公司经营权委托给乙方之前所签订的业务合同，未完成供货

的，由陵水沥青公司负责供应商品混凝土，委托经营期间收回的每一笔货款，其

中回款的60%用于冲抵委托经营期限开始前已产生的应收货款，余下的40%作为



支付委托经营期限开始后供应商品混凝土新产生的应收货款，如新产生的应收货

款低于应得比例即40%的，冲抵完新产生的应收货款后余下部分应冲抵甲方的应

收货款，以此类推，直至委托经营期限开始前甲方应收货款冲抵完毕止。经营权

委托给乙方之后签订的供货业务合同，货款由乙方自行支配。 

（6）委托经营期间，乙方应确保产生的债务不能侵害甲方的合法权益，包

括但不限于现有资产。因委托经营而产生的全部的债权债务由其自行享有或承

担，乙方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其合法权益时，甲方及陵水沥青公司可以协助，但不

得侵犯甲方及陵水沥青公司之权益。 

（二）运营与维护 

1、一般约定 

委托经管期间，乙方应配置专业管理、技术和操作人员管理陵水沥青公司，

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保持陵水沥青公司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2、人员配置 

 乙方人员配置应满足生产的需要，相应成本纳入其运营成本。 

3、受托经营期间固定收益分配及受托管理费 

（1）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委托经营期间甲方应得的固定收益（税后）

一次性包干价 100 万元/年（大写：壹佰万元整）。 

（2）甲方获得的固定收益 

1）委托经营期间，甲方应得的固定收益 100 万元整（大写：壹佰万元整，

税后），该固定收益均不受盈利或亏损的影响。 

2）固定收益支付方式：乙方于委托经营管理期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

支付固定收益，应支付 100 万元整（大写：壹佰万元整）。 

3）逾期支付违约金：如乙方未按本协议条款的约定及时、全额向甲方支付

固定收益，则乙方应按照未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若无

故逾期超过一个月，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收回陵水沥青公司的管理经营权。 

4、乙方向陵水沥青公司收取受托经营报酬 

1）委托经营期间，乙方应收取的受托管理费计算方法如下： 

乙方应收取的受托管理费=经营利润总额-企业所得税-100 万元。 



2）当陵水沥青公司经营利润总额小于 100 万或亏损时，乙方当年应收取的

受托管理费为零，同时还需向甲方补足亏损部分及甲方应得的固定收益 100 万

元。 

（三）违约赔偿 

1、本协议每一方应有权获得因违约方违约而使该方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支出和费用等的赔偿，该赔偿由违约方支付。 

2、一方违约导致非违约方起诉诉讼的，非违约方因聘请律师支付的合理律

师费由违约方承担。 

（四）争议解决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纠纷的，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

有权将该等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五）协议生效 

本协议由甲方与乙方签署盖章之日起成立，经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对双方

有约束力。 

五、委托经营海棠湾搅拌站的主要内容 

委托方（甲方）：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 

受托方（乙方）：三亚碧海实业有限公司 

委托经营对像：三亚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与瑞泽双林建材海棠湾分公司经

营权（前述公司均指海棠湾搅拌站，以下简称为“管理公司”） 

（一）委托经营 

1、委托经营期限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项下的委托经营期限为 1 年，即自 2021 年 4

月 2 日起至 2022 年 4 月 1 日止。 

2、委托经营内容 

（1）在委托经营期限内，由乙方运营、维护管理公司，未经甲方书面同意，

乙方不得委托其他第三方负责管理公司的运营和维护。 

（2）甲方依据本协议享有管理公司的固定收益。 



（3）乙方根据本协议向甲方收取受托经营管理公司的管理费。 

（4）管理公司经营权委托给乙方之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享有或承担（即

2021年4月2日之前），乙方受托管理经营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全部由乙方享有、

承担。 

（5）管理公司经营权委托给乙方之前所签订的业务合同，未完成供货的，

由管理公司负责供应商品混凝土，委托经营期间收回的每一笔货款，其中回款的

60%用于冲抵委托经营期限开始前已产生的应收货款，余下的40%作为支付委托

经营期限开始后供应商品混凝土新产生的应收货款，如新产生的应收货款低于应

得比例即40%的，冲抵完新产生的应收货款后余下部分应冲抵甲方的应收货款，

以此类推，直至委托经营期限开始前甲方应收货款冲抵完毕止。经营权委托给乙

方之后签订的供货业务合同，货款由乙方自行支配。 

（6）委托经营期间，乙方应确保产生的债务不能侵害甲方的合法权益，包

括但不限于现有资产。因委托经营而产生的全部的债权债务由其自行享有或承

担，乙方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其合法权益时，甲方及管理公司可以协助，但不得侵

犯甲方及管理公司之权益。 

（二）运营与维护 

1、一般约定 

委托经管期间，乙方应配置专业管理、技术和操作人员管理管理公司，建立

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保持管理公司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2、人员配置 

 乙方人员配置应满足生产的需要，相应成本纳入其运营成本。 

3、履约保证金 

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 1,500 万元

（大写：壹仟伍佰万元整）。该履约保证金在本协议解除后，无息退还乙方。如

经营期限届满或本协议解除时，乙方经营的管理公司存在亏损，履约保证金不足

以弥补亏损金额及支付甲方固定收益的，由甲方通知乙方限期补足。 

4、受托经营期间固定收益分配及受托管理费 

（1）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委托经营期间甲方应得的固定收益（税后）

一次性包干价 600 万元/年（大写：陆佰万元整）。 



（2）甲方获得的固定收益 

1）委托经营期间，甲方应得的固定收益 600 万元整（大写：陆佰万元整，

税后），该固定收益均不受盈利或亏损的影响。 

2）固定收益支付方式：乙方于委托经营管理期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

支付固定收益，应支付 600 万元整（大写：陆佰万元整）。 

3）逾期支付违约金：如乙方未按本协议条款的约定及时、全额向甲方支付

固定收益，则乙方应按照未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若无

故逾期超过一个月，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收回管理公司的管理经营权。 

5、乙方向管理公司收取受托经营报酬 

1）委托经营期间，乙方应收取的受托管理费计算方法如下： 

乙方应收取的受托管理费=经营利润总额-企业所得税-600 万元。 

2）当管理公司经营利润总额小于 600 万或亏损时，乙方当年应收取的受托

管理费为零，同时还需向甲方补足亏损部分及甲方应得的固定收益 600 万元。 

（三）违约赔偿 

1、本协议每一方应有权获得因违约方违约而使该方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支出和费用等的赔偿，该赔偿由违约方支付。 

2、一方违约导致非违约方起诉诉讼的，非违约方因聘请律师支付的合理律

师费由违约方承担。 

（四）争议解决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纠纷的，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

有权将该等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五）协议生效 

本协议由甲方与乙方签署盖章之日起成立，经甲方母公司海南瑞泽新型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对双方有约束力。 

六、委托经营陵水搅拌站的主要内容 

委托方（甲方）：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 

受托方（乙方）：三亚碧海实业有限公司 



委托经营对像：陵水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与瑞泽双林建材陵水分公司经营

权（前述公司均指陵水搅拌站，以下简称为“管理公司”） 

（一）委托经营 

1、委托经营期限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项下的委托经营期限为 1 年，即自 2021 年 4

月 2 日起至 2022 年 4 月 1 日止。 

2、委托经营内容 

（1）在委托经营期限内，由乙方运营、维护管理公司，未经甲方书面同意，

乙方不得委托其他第三方负责管理公司的运营和维护。 

（2）甲方依据本协议享有管理公司的固定收益。 

（3）乙方根据本协议向甲方收取受托经营管理公司的管理费。 

（4）管理公司经营权委托给乙方之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享有或承担（即

2021年4月2日之前），乙方受托管理经营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全部由乙方享有、

承担。 

（5）管理公司经营权委托给乙方之前所签订的业务合同，未完成供货的，

由管理公司负责供应商品混凝土，委托经营期间收回的每一笔货款，其中回款的

60%用于冲抵委托经营期限开始前已产生的应收货款，余下的40%作为支付委托

经营期限开始后供应商品混凝土新产生的应收货款，如新产生的应收货款低于应

得比例即40%的，冲抵完新产生的应收货款后余下部分应冲抵甲方的应收货款，

以此类推，直至委托经营期限开始前甲方应收货款冲抵完毕止。经营权委托给乙

方之后签订的供货业务合同，货款由乙方自行支配。 

（6）委托经营期间，乙方应确保产生的债务不能侵害甲方的合法权益，包

括但不限于现有资产。因委托经营而产生的全部的债权债务由其自行享有或承

担，乙方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其合法权益时，甲方及管理公司可以协助，但不得侵

犯甲方及管理公司之权益。 

（二）运营与维护 

1、一般约定 

委托经管期间，乙方应配置专业管理、技术和操作人员管理管理公司，建立

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保持管理公司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2、人员配置 

 乙方人员配置应满足生产的需要，相应成本纳入其运营成本。 

3、履约保证金 

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 1,500 万元

（大写：壹仟伍佰万元整）。该履约保证金在本协议解除后，无息退还乙方。如

经营期限届满或本协议解除时，乙方经营的管理公司存在亏损，履约保证金不足

以弥补亏损金额及支付甲方固定收益的，由甲方通知乙方限期补足。 

4、受托经营期间固定收益分配及受托管理费 

（1）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委托经营期间甲方应得的固定收益（税后）

一次性包干价 400 万元/年（大写：肆佰万元整）。 

（2）甲方获得的固定收益 

1）委托经营期间，甲方应得的固定收益 400 万元整（大写：肆佰万元整，

税后），该固定收益均不受盈利或亏损的影响。 

2）固定收益支付方式：乙方于委托经营管理期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

支付固定收益，应支付 400 万元整（大写：肆佰万元整）。 

3）逾期支付违约金：如乙方未按本协议条款的约定及时、全额向甲方支付

固定收益，则乙方应按照未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若无

故逾期超过一个月，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收回管理公司的管理经营权。 

5、乙方向管理公司收取受托经营报酬 

1）委托经营期间，乙方应收取的受托管理费计算方法如下： 

乙方应收取的受托管理费=经营利润总额-企业所得税-400 万元。 

2）当管理公司经营利润总额小于 400 万或亏损时，乙方当年应收取的受托

管理费为零，同时还需向甲方补足亏损部分及甲方应得的固定收益 400 万元。 

（三）违约赔偿 

1、本协议每一方应有权获得因违约方违约而使该方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支出和费用等的赔偿，该赔偿由违约方支付。 

2、一方违约导致非违约方起诉诉讼的，非违约方因聘请律师支付的合理律

师费由违约方承担。 

（四）争议解决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纠纷的，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

有权将该等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五）协议生效 

本协议由甲方与乙方签署盖章之日起成立，经甲方母公司海南瑞泽新型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对双方有约束力。 

七、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

联交易或关联人同业竞争。 

八、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有效调整大三亚片区生产网点的布局，发挥资产最大效益，公司、子公

司瑞泽双林建材与碧海实业签订了本次《委托经营协议》。本次协议的签署与履

行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

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九、备查文件 

1、海南瑞泽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委托经营协议》。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 


